96年會計新知及教學研討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八號第三十七號

本次由臺灣會計教育基金會舉辦的會計研討會分兩單元.

第一單元:  第38號公報 –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及停業單位之會計處理準則

第二單元:  第37號公報 – 金融商品之表達與揭露

     第一單元

第38號公報準則

      本準則是根據2004年3月IASC發布的IFRS#5而制定, 已於96/1/1開始適用. 

其內容主要在規範當企業決定停止繼續使用非流動資產或某事業單位而欲將其出售時之會計處理準則。 使財務報表使用人能更清楚公司之營運策略, 例如停止某一生產線或某一部門之營運, 也不會將欲出售之資產仍視為營運資產, 而高估了營運用之資產.

      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符合立即出售或高度很有可能於一年內完成出售之條件者, 應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之會計處理準則

1. 原始認列

1. 原帳列之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 分類為”待出售”前, 應先調整資產與負債之 

                                 帳面價值(按所適用之公報規定處理),  再按帳面價值與淨公平價值孰低轉列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 並認列資產減損損失(按35號公報規定處理).

2. 新取得之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 應按帳面價值(如取得成本)與淨公平價值孰

   低轉列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

  並認列資產減損損失(按35號公報規定處理).

2. 續後評價

1. 按帳面價值與淨公平價值孰低評價, 認列減損損失或減損損失之迴轉.

2. 帳面價值之決定:

a.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中之非流動資產不得提列折舊、折耗、攤銷.

b. 待出售處分群組所含負債之相關利息及其他費用繼續認列。

3. 出售計畫變更

1.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不再符合分類為待出售之條件時: 不得繼續將其 

     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

2. 評價: 依若該資產未被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應有之帳面價值

         與該資產或群組之可收回金額二者孰低評價。

3. 與帳面價值有關之任何應有之調整應於變更分類期間列為繼續營業單位損益.

4. 表達與揭露

1.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宜分類為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 且單獨列示.

2. 群組內之資產與負債不得互相抵消。

3. 除符合停業單位者外, 續後評價損益應列於繼續營業單位損益。

4. 編比較報表時, 不需重分類以前年度之報表。

5. 企業之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於資產負債表日後方符合分類為待出售之條件者不得於財務報表中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但應附註揭露相關資訊。

6. 揭露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所屬部門、描述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說明已出售或預期處分之事實及情況與預期處分之時間及方式。

    7. 出售變更計畫之原因，事實，及對本期與以前年度經營績效之影響。

    第二單元  金融商品之表達與揭露(財務會計準則公報#36號,94/6/23發布, 取代 #27號金 

                                   融商品揭露之規定)

一. 目的: 增進財務報表使用人瞭解資產負債表內與表外之金融商品對企業財務狀況、經營績效

         與現金流量之影響

二. 金融商品之表達

  1. 分類:

    A. 持有方: 除現金及非原始產生之應收款外, 通常依持有之目的而分投資性與避險性兩類.

    B. 發行方: 分負債或權益兩類,

  2. 金融負債與權益之分類:

    A. 金融負債: 企業有義務交付現金及其它金融資產, 或有義務交付數量變動企業本身權益

                 商品之非衍生性商品合約。

    B. 權    益: 交付固定數量發行人本身權益商品合約義務之非衍生性商品. (只有在股權及  

                 認購價都確定之情況下, 對發行人來說, 才是權益)

  3. 相關利息, 股利, 利益及損失之分類

    A. 金融負債:  利息, 股利, 贖回利益或損失, 均列當期損益, 交易成本為發行價格之減少.  

    B. 權    益: 股利, 交易成本按扣除所得稅利益後之淨額借記權益.  贖回利益或損失列入股東權益變動. 

  4.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互抵.

     若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時，應將金融資產與負債互抵，以淨額列示．

    ａ. 現時抵銷權力具備法律上之執行效力

     b. 意圖以淨額交割或同時交割﹒

三﹒混合金融商品與複合金融商品

1. 混合金融商品: 

A.類別: a. 主契約及獨立式衍生性金融商品

    b. 主契約及嵌入式衍生性金融商品

B. 嵌入式衍生性金融商品應分別認列之三條件

          a. 嵌入式衍生性商品之經濟特性及風險與主契約之經濟特性及風險並無緊密關聯﹒

          b. 與嵌入式衍生性商品相同條件之個別商品符合衍生性商品之定義.

          c. 混合商品非屬交易目的者﹒

    C. 分別認列時之原則

          a. 先決定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公平價值.

          b. 主契約之原始成本 = 混合商品之發行金額 － 嵌入式衍生性商品公平價值

          c. 若無法取得嵌入式衍生性商品公平價值, 則整體混合商品應指定為以公平價值衡量且公平價值列入損益.

2. 複合金融商品 → 權益要素商品 + 負債要素商品

     A﹒企業宜就複合金融商品其組成要素分別認列。

     B﹒先決定負債組成要素之公平市價

     C﹒權益組成要素之認列金額 = 複合商品公平市價 － 負債組成要素之認列金額

     D﹒發行複合金融商品之交易成本按原始認列金額比例分攤予各組成要素﹒

四﹒附賣回權可轉換公司債之會計處理

組合方式:  主   契   約:        公司債

          嵌入式衍生性商品: 轉換權 + 賣回權

                 持 有 方                              發 行 方  
A.原始認列：1. 決定賣回轉換權之公平價值       1. 決定債券及賣回權之公平市價 

          　列為”交易目的之金融資產-選擇權”     債券→應付公司債及公司債溢折價

                                               賣回權→交易目的金融負債-賣回權

          2. 取得總價後除選擇權價值, 其餘為    2. 發行價扣除債券及賣回權，其餘為

債券之原始認列金額， 列為           轉換權價值→資本公積－認股權

＂備供出售債券投資＂

B.續後評價：交易目的之金融資產-選擇權         1. 債券→攤銷後成本評價

 按公平價值評價，公平價值變動列入    2.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賣回權→按公平價值評價，公平價值變動當期損益.

                                             3.資本公積－認股權 → 發行時決定,

                                                   其後不再做任何變動

C.賣回期間   不做處理                         1.若普通股市價＞賣回價 → 交易目的金  屆滿不賣回                                       融負債-賣回權餘額轉列”資本公 

                                                 積—認股權”
                                              2. 若普通股市價＜賣回價 → 交易目的金
                                                 融負債-賣回權餘額轉列當期利益.

D.除列     1. 轉換時: 沖銷公司債投資及選擇權   1. 屆滿日前轉換:

                     之帳面價值﹐依公平價值        依帳面價值法沖銷應付公司債﹑賣回

                     轉列股票投資﹐並認列          權與轉換權帳面價值，其金額轉列股

                     處分投資損益。                本與資本公積。

           2. 出售(賣回)時: 出售(賣回)價與債券  2. 屆滿日轉換:

                     投資及選擇權帳面價值之差    依帳面價值法沖銷應付公司債與轉換

                     認列為處分投資損益.         權帳面價值，其金額轉列股本與資本積。

                                              3. 提前收回時, 應將收回價格區分為債券,

                                                 賣回權與轉換權價值, 其與個別項目帳   

                                                 面價值之差額分別列為收回公司債損益,

                                                 處分金融負債損益及資本公積-庫藏股交     

                                                 易之調整.

5. 揭露

金融商品應揭露:

1. 財務風險資訊: 市場分險, 信用風險, 流動性風險, 利率變動之現金流量風險

2. 風險管理政策及避險活動

3. 合約條款, 合約條件及會計政策之揭露

4. 其它揭露事項: 擔保品, 多項嵌入式衍生性金融商品, FV/PL之金融商品, 重分類

                 減損, 違約及未履約.

5. 首次適用: 不須追溯.

